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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标准

《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送审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4-Z027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 170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省至上安全科学研究院

（六）标准起草人：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及政策依据

1. 编制的必要性

一是渔港火灾风险高的现实需求。海南省渔港作为渔业生产核心枢纽，承担着渔船

停泊、货物装卸及渔民生活保障功能。然而，当前渔港存在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管理制

度不健全、火灾隐患突出等问题。渔港码头消防水源缺失、消防通道被占用、渔船违规

明火作业等现象频发，导致火灾事故时有发生。渔港内渔船密集停靠，一旦一艘渔船起

火，火势易通过易燃材料（如渔网、油料）迅速蔓延至周边渔船。渔港一般区域狭窄，

消防车辆难以快速抵达现场，且渔船火灾需专业海上消防设备，而多数渔港缺乏此类装

备。近年来，我省琼海、文昌、临高等地渔港多次发生火灾，造成渔船损毁、渔民受灾，

暴露出渔港消防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

二是渔港消防法规标准确实的现实需求。现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未专门制定关于

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虽然国家主管部门牵头制定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ST165）、

《渔港总体设计规范》（SC/T 9010）等行业标准，但主要技术要求多集中在港口整体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A369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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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等环节，仅对消防设施配置提出基本要求，未涵盖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流程、人员培训等关键内容，没有针对性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

求。无论是消防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渔港消防安全监督，还是渔港管理部门组织日

常消防安全管理，缺乏体系化的管理标准和有效的工作措施。渔港消防安全涉及渔港管

理机构、渔民、消防部门等多方主体，但职责划分不明确，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部

分渔港未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消防演练频次不足，渔民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三是海洋强省战略的现实需求。海南自贸港定位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海洋经济强

省，渔港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直接影响自贸港形象。海

南省现有渔港 50余个，其中中心渔港 6座，渔船保有量超 2万艘，消防安全管理压力

巨大。随着海南省渔港升级改造推进，渔港规模扩大、渔船数量增加，火灾风险进一步

上升。标准化管理可提升渔港安全水平，吸引更多渔船停靠，促进渔业贸易发展。

为系统性解决上述问题，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及省内科研机

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

条例》等法规，编制《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旨在通过标准化手段提升渔港消防安

全管理水平。

2.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六条：“渔港建设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

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第二十五条：“渔港码头应当设置室外消火栓或消防

取水设施；渔排、渔船应当配备消防器材”。

《海南省渔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在本港发生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灾难时，

渔港监督机构应当立即组织在港船只、人员实施救助，所有在港船只、人员必须服从调

遣”。

（二）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组

省市场监管局立项后，总队组织专家成立标准编制组。组织编制组进行国内外相关

法规的调研，对比国内在此领域领先的省份、渔港的做法以及国外成熟的规范做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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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海南建设自贸港、发展海洋经济的实际状况，形成了整体思路。

2.实地调研

组织专家先后深入临高、三亚、琼海等地渔港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渔港消防安全管

理现状和问题，为制定本标准做准备，使之更具针对性，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解决

方式。

3．形成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结合调研情况，借鉴有关工作经验，根据标准编制要求，认真组织研究起草，

经内部多轮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

编制组多次组织专家和渔港管理单位、渔民等，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议进行研讨，

反复修改完善，并进一步组织开展渔港、渔船专项调研，验证编制成果。

5．进一步完善

根据座谈研讨情况，组织编制组全体人员，并邀请专家给与指导，全面审查、精心

修改，进一步完善了征求意见稿。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制定标准的原则

1.1 以科学性为根基，确保技术指标和管理要求符合渔港火灾防控需求。以火灾风

险评估、消防技术规范和实证数据为基础，确保标准的技术指标和管理要求科学严谨。

通过调研渔港火灾案例，分析火灾成因及蔓延规律，确定消防设施配置标准。借鉴《渔

港总体设计规范》《船舶消防安全管理和检查技术要求》等标准，以及国际海事组织（IMO）

相关指南，确保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

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注重科学性，确保编制标准科学可行，具有较强的执行性。

1.2 以合理性为平衡点，避免过度投入或标准过低。平衡安全需求与经济成本，确

保标准既保障安全又避免过度投入，兼顾渔港、渔民及管理部门的承受能力。根据渔港

规模（渔港等级）和渔船类型，差异化制定消防设施配置标准，做到消防安全要求合理

化，符合港口和渔船消防安全保障需要。

1.3 以可操作性为落脚点，确保标准可执行、可监督。标准的编制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调研渔港现状和面临的消防安全瓶颈难题。标准内容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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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具体、易于理解，便于渔港管理人员、渔民及监管部门执行和监督。将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分解为具体步骤，规定渔港消防演练需模拟渔船起火、人员疏散、初期扑救等场景，

设计“渔港消防安全检查表”，列出检查项目及标准。开展渔港消防安全培训，通过案例

分析、实操演练等方式，提升渔民和管理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

2. 制定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在广泛查询国内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针对我省渔港消防管理

的现状，多次征求专家和渔港单位、渔船渔民的意见，并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做法而提

出的，其主要内容及其主要依据见表 1 所示。

表 1 本标准编写主要内容和编制依据

序号 章编号标题 本标准编写主要编制依据

1
封面、目次、前言

1 范围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

《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

2
2 规范性引用文

件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

《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

3 3 术语和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海南省渔港管理办法》

《海南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海南省休闲渔业管理办法(试行)》

4 4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5
5 渔港消防安全

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海南省渔港管理办法》

《海南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海南省休闲渔业管理办法(试行)》

《船舶消防管理和检查技术要求》（JT/T 440—2001）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838A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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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编号标题 本标准编写主要编制依据

6
6 渔港消防基础

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ST165）

《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JTJ211）

《开敞式码头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JTJ295）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TJ351）

《渔港总体设计规范》（SC/T 9010）

《船舶消防管理和检查技术要求》（JT/T 440）

山东省《渔港安全管理规范》（DB37/T 3160-2018）

《广东省渔港（停泊区）渔船消防安全设施配备指引（试行）》

7
7 港内锚泊消防

管理

《船舶消防管理和检查技术要求》（JT/T 440—2001）

山东省《渔港安全管理规范》（DB37/T 3160-2018）

8
8 渔港生产作业

消防安全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规程》（GB 11602）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9
9 渔港生活区消

防安全管理

《海南省休闲渔业管理办法(试行)》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10
10 渔船消防安

全管理

《船舶消防管理和检查技术要求》（JT/T 440）

《船舶载运锂电池安全技术要求》（JT/T 1543-2025）

《手提式灭火器》（GB 4351—2023）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A369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838A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58D1468E7126C3BE05397BE0A0A4343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838A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58D1468E7126C3BE05397BE0A0A4343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838A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2F07AF25B8BBC773E06397BE0A0A1C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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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编号标题 本标准编写主要编制依据

《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

《液化石油气瓶阀》（GB 7512—2023）

《家用燃气灶具》（GB 16410—2020）

《水系灭火剂》（GB 17835—2024）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 35848—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GB 41317—2024）

《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GB 44016—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GB 440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GB 44023—2024）

11 11 证实方法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

《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

3.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衔接：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确保内容合法合规。依

据《消防法》中“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明确渔港消防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和监

管职责；参照《渔业法》对渔港设施建设的要求，细化消防设施配置标准。

与地方性法规的协调：本标准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紧密衔

接，补充细化渔港消防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规定渔港码

头应设置消防设施，渔船应配备消防器材，本标准进一步明确消防设施器材的配置要求，

确保法规的可操作性。

与现有标准的互补：本标准与《渔港总体设计规范》《船舶消防安全检查技术规程》

等国家标准形成互补关系。《渔港总体设计规范》侧重于渔港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而

本标准重点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填补了现有标准在渔港消防

安全管理方面的空白。

与行业规范的融合：本标准融入渔业行业特点，与《渔业船舶检验规则》《渔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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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行业规范相融合。针对渔船停泊密集、易燃物多的特点，规定

渔船应采用难燃级以上的遮阳布，并定期检测耐火等级，确保渔船消防安全。

与相关标准的协同：本标准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等技术标准协同，确保渔港消防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符合国家标准。渔港建设应符

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确保消防设施的可靠性。

与地方实践的结合：本标准总结海南省渔港消防安全管理的实践经验，将三亚崖州

中心渔港、琼海潭门渔港等地的成功做法纳入标准。规定渔港应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

开展消防演练，并记录演练过程，确保标准符合地方实际需求。

与未来发展的适应性：本标准预留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渔港发展鼓励智能化技术应

用和新技术发展，定期修订标准内容。随着锂电池在渔船上的应用，标准中增加对锂电

池火灾的专项处置要求，确保标准的前瞻性和适应性。

总的来说，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按照国家消防救援等相关部

门的规范要求进行编制，无冲突。《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制定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具体实施细则。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 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渔港消防安全职

责、渔港消防基础设施、港内锚泊消防管理、渔港生产作业消防安全管理、渔港生活区

消防安全管理、渔船消防安全管理、证实方法和附录组成。其中“渔港消防基础设施”、

“港内锚泊消防管理”、“渔港生产作业消防安全管理”、“渔港生活区消防安全管理”、“渔

船消防安全管理”是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章 范围。本章规定了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渔港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规定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本章规定了渔港、渔船、休闲渔业等术语定义。

第四章 基本要求。本章规定了渔港消防安全的总体要求，包括单位主体、消防安

全责任制落实、消防设施、消防管理等内容。

第五章 消防安全职责。本章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乡镇（街道），渔港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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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商务部门、公安部门、供电部门、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住建、综合执法、工信、应急等部门，渔业经营管

理机构和渔船所有人或者经营人等的消防安全职责。

第六章 消防基础设施。本章规定了渔港应按标准配置与港口规模相适应的消防设

施器材。

第七章 港内锚泊消防管理。本章规定了渔港应根据船舶类型和风险等级划分停泊

区域、设置安全距离。

第八章 生产作业消防安全管理。本章规定了渔港生产作业环节应当做好消防安全

措施。

第九章 生活区消防安全管理。本章规定了渔港生活区消防安全管理的要求。

第十章 渔船消防安全管理。本章规定了渔船消防安全的要求。

第十一章 证实方法。本章规定了建立健全渔港消防安全检查考核管理制度、工作

记录等要求。

附录中分别规定了渔港消防分级分类、渔港消防检查记录表、渔港消防检查指引。

2.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渔港陆域和码头的消防设施、消防用水量、水压及火灾延续时间等均按 GB 50036

规定执行。港区消防供水设施应保证 24h提供用水，应符合 GB 6245-2025 消防泵、GB

17835-2024 的要求。港区消防供水压力不足的，应设置临时高压消防供水系统。

疏浚渔港港池是指清理河道或港口的淤泥，保障渔港的正常运行。

中心渔港和一级渔港应建立适合的专职消防队，配备消防车辆器材、消防船艇；其

他渔港应当建立小型消防站、志愿消防队，并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装备。

锚地宜采取大小船舶分区锚泊。渔港锚地内各组小型渔船之间的安全距离应至少为

10m，各组大小型渔船之间的安全距离至少为 20m。

渔获物装卸区与油料加注区、易燃品储存区保持≥30米安全距离。

渔港生活区布局：宿舍区：与生产作业区（如油库、装卸区）保持≥50米安全距离，

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厨房与食堂：独立设置，与宿舍区保持≥10米间距，使用实体防

火墙分隔；公共活动区（如会议室、娱乐室）：疏散通道宽度≥1.4米，禁止存放易燃物

品；临时板房当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



10

停港渔业船舶宜采用经过检验合格的 B1级（难燃级）以上的渔船遮阳布，并定期

对耐火等级进行检测，确保遮阳布防火性能符合要求。

港内依法设置油库的渔港，应设置陆上紧急疏散通道，参照山东省地方标准 DB37/T

3160-2018 渔港安全管理规范。

3. 试验验证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或验证）。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为技术类标准，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内容。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本标准尽可能地做到兼容、一致和可比较。

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如下：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海南自由贸易

港消防条例》《海南省渔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渔港消防安全提出了原则性的要

求，是我省渔港消防安全管理的基础。编制《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是对现行法律法

规的具体细化。

国内标准：该部《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与国内标准相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

针对性。国内标准通常对渔港做宏观安全的规定，而该部规范则是根据我省渔港实际，

聚焦于消防安全要求，更具针对性。

省内标准：目前省内尚未出台渔港消防相关的标准规范，因此该部《渔港消防安全

管理规范》将弥补省内渔港消防标准的不足，为渔港、渔船消防安全提供更加完善的技

术支持和指导。

总的来说，该部《渔港消防安全管理规范》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相比，更加全面、

系统、科学、规范。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省颁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本标准发布后，配套编制解读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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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范围内开展宣传、培训、标准及解读稿发放等工作，使其能真正得到实际应用，以

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组织渔港管理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掌握消防设

施操作、隐患排查方法。组织渔港每半年开展 1次综合性消防演练，渔船每月开展 1次

自查自纠。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发布渔港消防安全知识，在渔港码头、渔船停

泊区张贴宣传海报，定期组织渔民观看渔港火灾警示片，强化安全意识。各级政府设立

渔港消防安全专项资金，用于消防设施升级、智能设备采购、应急演练、消防培训等。

将对该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和收集标准执行中发现的问题，不断修改

完善，提升标准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该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九）预期效果

经济效益：通过规范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敷设等措施，渔船火灾发生率预计下

降。渔港消防安全达标后，保险公司可能降低渔船、渔港设施的保费率。减少火灾导致

的停港整顿时间，长期效益显著。。

社会效益：通过规范渔港消防安全管理，渔港火灾数、人员伤亡率预计降低。定期

开展消防演练和培训，渔民对火灾应急处置的能力不断提升，增强渔民安全感。渔港火

灾易引发渔民与渔港管理方的纠纷，标准实施后纠纷发生率预计下降，维护渔区社会稳

定。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升级，政府在渔港安全管理中的形象得到提升，渔民对政策支

持度提高。减少火灾导致的渔船停航、渔港关闭，保障渔民就业稳定性。

生态效益：渔船火灾易导致燃油泄漏污染海域，通过规范渔港、渔船消防管理措施，

可减少泄漏保护海洋生态。减少火灾导致的渔获物焚烧，避免有毒物质（如重金属、化

学添加剂）进入海洋，保护海洋生物链，资源可持续利用。

其他效益：通过智能化管理，推广智能火灾报警系统，实现火情实时监测和自动报

警，消防响应时间缩短，管理效率提升。建立消防安全检查表、应急处置流程等，减少

管理随意性，提升管理规范性。通过规范消防设施布置，减少火灾对渔港历史建筑（如

传统渔村、灯塔）的破坏，保护渔港文化遗产。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暂无其他说明事项。


	一、项目简况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及政策依据
	1. 编制的必要性
	2.政策依据

	（二）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组
	2.实地调研
	3．形成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
	5．进一步完善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制定标准的原则
	2. 制定依据
	3.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 主要条款
	2.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3. 试验验证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九）预期效果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